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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０２８０—１９９９《便携式风力灭火机　技术条件》、ＧＢ／Ｔ１０２８１—１９９９《便携式风力

灭火机　台架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０２８０—１９９９、ＧＢ／Ｔ１０２８１—１９９９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ａ）　修改了标准名称，纳入了ＧＢ／Ｔ１０２８１的有关内容；

ｂ）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ｃ）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ｄ）　将型号编制方法中的“主参数”由“２．５ｍ处风速２２ｍ／ｓ”改为“有效风力灭火距离和出口

风量”；

ｅ）　在整机性能要求中增加了“有效风力灭火距离”、“出口风量”、“灭火临界风速点的风速值”、“风

筒长度”和“整备质量”的要求；

ｆ）　删除了ＧＢ／Ｔ１０２８０—１９９９中“完整风机全压效率”的要求内容；

ｇ）　可靠性试验中“连续运转时间”由原来的２４ｈ变为５ｈ，并增加二次起动的要求；

ｈ）　删除了ＧＢ／Ｔ１０２８１—１９９９中的“风机性能试验”的内容；

ｉ）　对增加的整机性能要求中的条款给出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ｊ）　修改了抽样判定原则；

ｋ）　修改了原附录Ａ的部分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总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山东华盛农业药械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兴隆林业局、陕西西北林业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林业局哈尔滨林业机械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吕敬群、孟祥彬、孙聚安、孟庆良、张志义、刘磊、杨雪峰。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０２８０—１９８８、ＧＢ／Ｔ１０２８０—１９９９；

———ＧＢ／Ｔ１０２８１—１９８８、ＧＢ／Ｔ１０２８１—１９９９。

Ⅰ

犌犅／犜１０２８０—２００８



林业机械　便携式风力灭火机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便携式风力灭火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编制方法、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标签、使用说明书及包装、运输与贮存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以小型汽油机为动力的便携式风力灭火机。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８，ＩＳＯ７８０：１９９７，ＭＯＤ）

ＧＢ４３５１．１　手提式灭火器　第１部分：性能和结构要求（ＧＢ４３５１．１—２００５，ＩＳＯ７１６５：１９９９，

ＮＥＱ）

ＧＢ／Ｔ６０７２．３　往复式内燃机性能　第３部分：试验测量（ＧＢ／Ｔ６０７２．３—２００３，ＩＳＯ３０４６３：１９８９，

ＩＤＴ）

ＧＢ／Ｔ６３８８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ＧＢ／Ｔ９４８０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使用说明书编写规则 （ＧＢ／Ｔ９４８０—

２００１，ＩＳＯ３６００：１９９６，ＥＱＶ）

ＧＢ１０２８２　林业机械　便携式风力灭火机　使用安全规程

ＧＢ／Ｔ１０２８３　林业机械　便携式风力灭火机　手把振动的测定

ＧＢ／Ｔ１０２８４　林业机械　便携式风力灭火机　噪声的测定

ＧＢ１０３９５．１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安全技术要求　第１部分：总则（ＧＢ１０３９５．１—２００１，ＩＳＯ４２５４１：

１９８９，ＥＱＶ）

ＧＢ／Ｔ１３２６４　不合格品率的小批计数抽样检查程序及抽样表

ＧＢ／Ｔ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ＪＢ／Ｔ５１３５．３　通用小型汽油机　技术条件

ＪＢ／Ｔ１０５６３　一般用途离心通风机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便携式风力灭火机　狆狅狉狋犪犫犾犲狆狀犲狌犿犪狋犻犮犳犻狉犲犲狓狋犻狀犵狌犻狊犺犲狉

单人携带并操作，由小型汽油机驱动风机，从喷射筒口喷出的风量和风速能满足扑灭Ａ类火灾中

的低强度森林地表火的灭火机具。

　　注：Ａ类火灾的定义见ＧＢ４３５１．１。

３．２

低强度火　犾狅狑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犳犻狉犲

火焰高度小于１．５ｍ、火强度小于３１４０ｋＪ／ｍ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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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整备质量　犿犪犮犺犻狀犲犿犪狊狊

风力灭火机进入工作状态时的全部质量。

３．４

灭火临界风速　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狑犻狀犱狊狆犲犲犱犳狅狉犳犻狉犲犳犻犵犺狋犻狀犵

用风力可以灭火的最低风速。

３．５

出口风量　犲狓犻狋狑犻狀犱狇狌犪狀狋犻狋狔

喷射筒出口处的风量。

３．６

有效风力灭火距离　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犱犻狊狋犪狀犮犲犳狅狉狆狀犲狌犿犪狋犻犮犳犻狉犲犲狓狋犻狀犵狌犻狊犺犲狉

所测灭火临界风速点到喷射筒出口的水平直线距离。

４　型号编制方法

４．１　型号组成：

６











　

 林木保护机械类

Ｍ









　

 灭火机械








Ｆ

“风” 力灭火









 有效风力灭火距离





　

 出口风量


　

改型代号（用大写英文字母Ａ、Ｂ…… 表示 ）

４．２　风力灭火机的主参数用有效风力灭火距离和出口风量表示。有效风力灭火距离（单位为ｃｍ）取前

两位有效数字；出口风量（单位为ｍ３／ｓ）取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

４．３　示例：６ＭＦ１６４１Ａ（“１６”表示有效风力灭火距离为１６０ｃｍ～１６９ｃｍ ；“４１”表示出口风量为

０．４１ｍ３／ｓ）。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汽油机

５．１．１　风力灭火机配用的汽油机应符合ＪＢ／Ｔ５１３５．３的规定，其实测功率应不小于标定功率。

５．１．２　风力灭火机实测转速应不小于标定转速。

５．２　风机

５．２．１　风机蜗壳内表面应平整光滑，不允许有瘪坑、裂纹等缺陷。

５．２．２　叶轮配重应整齐、牢固、可靠，配重或去重后不允许有毛刺，用金属棒轻敲轮缘不允许有异声。

５．２．３　叶轮应逐个进行静平衡试验，其不平衡量应不大于叶轮许用不平衡量。

５．２．４　 叶轮应进行超转速性能试验，试验后叶轮不应有变形、裂痕、损坏和松动。

５．２．５　风机其他要求应符合ＪＢ／Ｔ１０５６３。

５．３　整机性能

５．３．１　在标定转速下安全有效风力灭火距离应不小于１５０ｃｍ。

５．３．２　在标定转速下灭火临界风速点的风速值为２２ｍ／ｓ。

５．３．３　在标定转速下出口风量应不小于０．４０ｍ
３／ｓ。

５．３．４　从风机轴心到喷射筒出口的距离应不大于１ｍ，其中背负风力灭火机应不大于１．５ｍ。

５．３．５　在标定转速下做翻转试验，均应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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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６　耐久性试验应不少于１２０ｈ，试验后不应有变形、裂痕和损坏。

５．３．７　在环境温度为－１０℃～＋５５℃时应能正常工作。

５．３．８　起动时间不应超过３０ｓ。

５．３．９　一次加油连续工作时间不应少于２５ｍｉｎ。

５．３．１０　灭火机整备质量应不大于１０ｋｇ，其中背负风力灭火机应不大于１５ｋｇ。

５．４　装配质量

５．４．１　零部件（包括外购件、外协件）须经检查合格后方可装配。

５．４．２　整机装配应正确、完整，运动件应转动灵活，无干涉、阻滞等异常现象。

５．５　外观质量

５．５．１　塑料零件表面应光滑，无裂痕和缩孔等缺陷。

５．５．２　冲压件应完整，无裂纹和毛刺。

５．５．３　铸件应无缩孔、疏松和变形等缺陷。

５．５．４　焊接件焊缝应平整，无烧穿、裂痕和漏焊等缺陷。

５．５．５　镀件镀层应均匀，附着牢固，表面平整。

５．６　安全

５．６．１　在标定转速下各部件联接和密封应牢固可靠，工作中不漏电、漏油。

５．６．２　除消声器安装在灭火机前面的情形外，安装于其他位置的消声器应具有保护罩，操作者可能接

触到的汽缸保护罩的温度不应对操作者构成危害。

５．６．３　标定转速下，按ＧＢ／Ｔ１０２８４的规定测出的风力灭火机操作者耳旁噪声Ａ计权声压级值应不

大于１０５ｄＢ（Ａ）。

５．６．４　标定转速下，按ＧＢ／Ｔ１０２８３的规定测出的风力灭火机手把处的振动加速度应不大于３０ｍ／ｓ
２。

５．６．５　背带应牢靠，在使用过程中不应有松动及脱落，背带应防火耐高温。

５．６．６　风机进风口处安装防护网，防护网应符合ＧＢ１０３９５．１的规定。

５．７　连续运转可靠性

在标定转速下连续运转首次出现故障的时间应大于５ｈ，５ｈ后转速下降不应超过标定转速的５％。

二次起动后应正常工作。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试验条件

燃油、润滑油应符合ＪＢ／Ｔ５１３５．３的要求，试验在常温常压下进行。

６．２　试验用仪器

试验用仪器应在检定的有效期内，在试验前应进行检查和校准。

ａ）　Ｕ形管液柱压力计：管内径６ｍｍ～１０ｍｍ，最小刻度１ｍｍ，精度±０．４％；

ｂ）　毕托管：外径不大于８ｍｍ；

ｃ）　转速表或测速仪：精度±０．５％；

ｄ）　扭矩仪或测功机用指针秤：精度±１．５％；

ｅ）　测功机：测功机精度±１．０％；

ｆ）　温度计：最小刻度０．５℃，精度±１．０％；

ｇ）　气压计：最小刻度１０Ｐａ，精度±１．０％；

ｈ）　干湿度计：最小刻度０．５℃，精度±１．０％；

ｉ）　风速仪：最小刻度０．２ｍ／ｓ，精度±１．０％；

ｊ）　尺：精度±１．０ｍｍ／ｍ；

ｋ）　台秤：精度±０．１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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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转速试验及功率测定

起动后，测最高转速和汽油机功率。

６．４　风机叶轮静平衡试验

用静平衡机或静平衡架测定叶轮不平衡量。

叶轮许用不平衡量按式（１）计算：

犝 ＝６０１６１犿／狀 …………………………（１）

　　式中：

犝———叶轮许用不平衡量，单位为克（ｇ）；

犿———叶轮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狀———叶轮标定转速，单位为转每分（ｒ／ｍｉｎ）。

６．５　风机超转速性能试验

在超转速试验台上进行，叶轮在１．３倍标定转速下运转。间隔起动三次，每次间隔２ｍｉｎ，每次运

转不少于５ｍｉｎ。

６．６　翻转试验

手持风力灭火机在标定转速下运转平稳后，自水平位置上、下、左、右倾斜９０°各一次，背负风力灭

火机在标定转速下运转平稳后，向前、后、左、右倾斜４５°各一次，各位置停留时间均不得少于１０ｓ。

６．７　整机耐久性试验

制造厂对设计定型的或选用的风机每两年做一次１２０ｈ变工况（１ｍｉｎ标定转速，３ｍｉｎ二分之一

标定转速）耐久性试验，发动机允许按ＧＢ／Ｔ６０７２．３的有关规定进行停机保养。

６．８　有效风力灭火距离试验

将风力灭火机按扑火作业时的状态，水平固定在室内的台架上，喷射筒中心距地面高度不小于

１ｍ，前方１０ｍ内不得有障碍物，左右两侧２ｍ内均不得有影响射流的障碍物。在标定转速下，沿喷射

筒的水平轴线方向测定灭火临界风速值为２２ｍ／ｓ的点至喷射筒出口的距离为有效风力灭火距离。

６．９　出口风量试验

在室内测定，风力灭火机按林火作业时的状态水平固定在台架上，风筒中心距地面不小于１ｍ，前

方不得有障碍物，左右２ｍ内不得有影响射流的障碍物。在标定转速下，用一个能上下左右调整的可

移动支架固定毕托管，测定射流动压值（也可用其他科学的方法测定）。距风筒出口１０ｍｍ处测定与风

筒出口等截面各点动压值，垂直和水平方向各测１０点，并换算为标准状态值。各点风速计算见式（２），

平均风速见式（３），风量计算见式（４）。

狏犻＝ ２狆犱犻／槡 ρ …………………………（２）

　　式中：

狏犻———相应狆犱犻处风速，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狆犱犻———所测点的动压值，单位为帕（Ｐａ）；

ρ———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ｋｇ／ｍ
３）。

狏＝
∑
２０

犻＝１

狏槡犻烄

烆

烌

烎２０

２

…………………………（３）

　　式中：

狏———平均风速，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狏犻———相应狆犱犻处风速，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犙＝犃１×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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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犙———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ｍ３／ｓ）；

犃１———灭火风筒出口处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
２）；

狏———平均风速，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６．１０　起动性能试验

试验前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必要的准备，并使机器在环境温度下放置１ｈ以上。按使用说明

书规定的方法起动，重复三次，每次间隔２ｍｉｎ，记录每次成功起动的时间，取平均值。

６．１１　一次加油连续工作时间试验

在标定转速下测定。

６．１２　噪声试验

噪声试验按ＧＢ／Ｔ１０２８４进行。

６．１３　振动试验

振动试验按ＧＢ／Ｔ１０２８３进行。

６．１４　连续运转可靠性试验

在外接油箱的条件下，以标定转速连续运转，连续运转时间应不少于５ｈ，不得出现任何故障，停机

前检测发动机的标定转速。去掉外接油箱重新加油二次起动。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风力灭火机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７．２　出厂检验

７．２．１　风力灭火机出厂前，须逐台进行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后方可签发合格证，准予出厂。

７．２．２　出厂检验项目应包括：

ａ）　常温起动性能；

ｂ）　标定转速；

ｃ）　标定转速下风机翻转性能；

ｄ）　装配质量；

ｅ）　外观质量。

７．３　型式检验

７．３．１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需做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或大量改进后投产时；

ｂ）　当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ｃ）　正常生产时，每两年进行一次；

ｄ）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或行业管理部门提出要求时。

７．３．２　型式检验项目及不合格分类见表１。

表１　不合格项目分类表

不合格分类

类 项
检 验 项 目

Ａ

１ 有效风力灭火距离

２ 出口风量

３ 连续运转可靠性试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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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不合格分类

类 项
检 验 项 目

Ｂ

１ 安全防护（不得漏油、漏电）

２ 起动性能

３ 风机超转速试验

４ 叶轮静平衡试验

５ 装配质量

６ 翻转试验

７ 发动机功率和标定转速

８ 一次加油连续工作时间

９ 耳旁噪声

１０ 手感振动

１１ 整备质量

１２ 外观质量

１３ 热防护罩

１４ 标志

１５ 使用说明书

１６ 包装

７．４　抽样方案和判定原则

７．４．１　产品由使用方整批接收时，其抽样方案由生产方和使用方协商确定。

７．４．２　产品由第三方检查时，抽样方案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２６４的规定，检查程序如下：

ａ）　采用一次抽样方案，样本在整批中随机抽取；

ｂ）　批量犖＝２５，样本大小狀０、合格判定数Ａｃ、不合格判定数Ｒｅ、生产方风险质量犘０、使用方风险

质量犘１ 详见表２；

表２　抽样判定

不合格分类 Ａ Ｂ

项目数 ３ １６

样本数 ２

犘０，犘１ ２．５％，６７％ ２４％，９５％

Ａｃ　Ｒｅ ０　１ １　２

　　ｃ）　根据样本检查结果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的判定。型式检验项目单位产品不合格的判定及批合格

或不合格的判定：如果样本中不合格项目少于或等于Ａｃ，则判定该单位产品及批产品合格；如

果不合格项目多于或等于Ｒｅ，则判定该单位产品及批产品不合格，抽样判定详见表２。

８　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志

８．１．１　产品标志应清晰、耐久，置于产品外部醒目位置。

８．１．２　产品标志应包括标牌、安全操作标识和其他防伪标识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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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３　产品标牌应包括以下内容：

———产品型号、名称；

———产品注册商标；

———主要技术参数（有效风力灭火距离和出口风量）；

———生产厂名；

———出厂编号及生产日期。

８．２　使用说明书

８．２．１　按ＧＢ／Ｔ９４８０和ＧＢ１０２８２的规定编写。

８．２．２　产品技术参数（见附录Ａ）以检测报告参数值为准，应在使用说明书或有关技术文件中给出。

８．３　包装

８．３．１　出厂前应采取防锈措施，包装应牢固、可靠、防潮，装箱后应固定稳妥。

８．３．２　包装和包装箱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ＧＢ／Ｔ６３８８和ＧＢ／Ｔ１３３８４的规定。

８．３．３　出厂随机附件、备件、工具和技术文件应齐全，技术文件包括：

———产品合格证；

———产品说明书；

———装箱单。

８．３．４　如用户另有要求，可按合同执行。

８．４　运输和贮存

８．４．１　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得碰撞、受潮、受压。

８．４．２　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仓库中，不得露天堆放，并应避免与腐蚀性物质混放。按说明书规定在正

常贮存保养状态下，在两年内应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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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风力灭火机主要技术参数

犃．１　整机

犃．１．１　型号。

犃．１．２　有效风力灭火距离，ｃｍ。

犃．１．３　灭火机出口风量，ｍ
３／ｓ。

犃．１．４　整备质量，ｋｇ。

犃．１．５　外形尺寸：长×宽×高，ｍｍ。

犃．１．６　油箱容积，Ｌ。

犃．１．７　耳旁噪声，ｄＢ（Ａ）。

犃．１．８　手把振动加速度，ｍ／ｓ
２。

犃．２　配套动力

犃．２．１　型号。

犃．２．２　排量，ｍＬ。

犃．２．３　燃油牌号。

犃．２．４　标定功率，ｋＷ。

犃．２．５　润滑油牌号。

犃．２．６　燃油与润滑油容积混合比。

犃．２．７　火花塞型号。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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